國 立 金 門 大 學
領        據
	款項類別：          
50：□鐘點費註2 (出席費 (工作費 (評論費 (主持費  (助理費 (臨時工資

(調查費   (訪談費 (輔導費 (一般論文審查費       (評審費  (引言費

9B：(演講費註3  (畢業論文審查、指導、口試費    (教師升等著作審查費
91：(競賽獎金  

(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(請註明)

	受領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
(領款人若持外國護照者，請寫護照上之英文名稱)
	服務單位：
	職稱：

	受領事由：(範例)教育部推動第四期(114-116年)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-大學社會責任納入中長程計畫校務發展規劃 (114年4月15日14:00 XXX課程/活動於金門大學招生策進會議室交流講座出席費)

	郵遞區號：

地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鄰                段     巷    弄     號    樓

	身份證統一編號(外國人請填統一證號)：
	□領現(代墊人:                 )
■入帳戶：             銀行            分行

帳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新台幣：     拾     萬   貳  仟   伍  佰     拾     元整 
(給付金額(50)達24,000元(含)以上，代扣2.11%補充保險費，          元
(給付金額(9B)達20,000元(含)以上，代扣2.11%補充保險費，          元


	華僑外僑稅籍編號

Taxpayer’s  Code  Number
	
	
	
	
	
	
	
	
	
	

	護照號碼Passport NO：
國籍Nationality：
	出生年(四位)
	月(二位)
	日(二位)
	護照英文姓名欄前兩個字母

	
	例如：1994年5月19日出生，
即為[ 19940519 ]
	

	國外地址：


備註:

1、 個人基本資料請以正楷填寫，以利扣繳事宜。

2、鐘點費為開課或舉辦各項訓練班、講習會，及其他類似性質之活動，聘請授課人員講授課程，所發給之鐘點費，屬薪資所得(50)，例如:在職訓練。

3、演講費為聘請專家、學者於公眾集會場所之專題演講，無固定之場所、時間及對象，所發給之鐘點費，屬講演鐘點費(9B)，並於報支時附上演講公告，例如：典範人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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